中华诗词研究院面向社会

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人员启事

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于国务院参事室、中央文史研究馆，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的财政补助事业单位，主要负责组织开展中华诗词研究、创作、评鉴及对外交流等工作。下设办公室、学术部、编辑部。现因工作需要，面向社会招聘事业编制人员。

一、招聘对象

有相关工作经历的在京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（有北京市常住户口）。
二、报考条件
1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;

2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；

3、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具有为继承、发展中华诗词服务的愿望；

4、具备岗位所需的资格条件、专业知识和技能；

5、年龄在4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。
三、招聘岗位及岗位要求

（一）学术部岗位

招聘人数：3名

岗位职责：负责诗词研究、创作、评鉴与交流等活动的组织协调等。
岗位要求：

1、一般应为全日制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。曾在国家级专业期刊上发表诗词等作品的，可适当放宽条件；
2、有良好的文学素养，有一定诗词创作与研究、鉴赏和评鉴功底；

3、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。

4、有5年（含）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

（二）编辑部岗位

招聘人数：2名

岗位职责：负责诗词期刊、文集等组稿、编辑工作。

岗位要求：

一般应为全日制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务；

有3年以上编辑工作经验，具有一定的选题、策划和采编能力；
有扎实的文学素养和一定的诗词评鉴功底，文字水平较高。

办公室岗位

招聘人数：1名

岗位职责：负责文秘、办会、外联、行政后勤管理等工作。

岗位要求：

    1、全日制大学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；

    2、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；

    3、较强的行政后勤服务能力和经验。
    四、报名时间及方法
1、报名时间：2011年7月29日至8月11日。

2、报名方法：

考生填写《中华诗词研究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以下邮箱：zhscyjyzp@126.com。
注：报名时，请务必将报名表以附件形式提交，并按“岗位－姓名”格式命名，如“编辑部岗位-张三”。未按规定要求提交视为审查不合格。
报名后经资格审查程序，如同一岗位审查合格人数少于岗位招聘人数的3倍，原则上取消该岗位的招聘，并在国务院参事室网站上予以公告。

应聘人员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。

五、考试
考试内容主要是所招聘岗位必需的专业知识、业务能力和工作技能。
1、笔试

笔试内容主要为岗位对应的专业知识和公共基础知识。考试时间为120分钟，满分为100分。

2、面试

根据笔试成绩排名按1：5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选。

六、体检与考察
根据综合成绩排名按1：1的比例确定体检、考察对象（综合成绩=笔试成绩×50% +面试成绩×50%），届时电话通知。

统一组织考生到指定医院体检。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》（国人部发〔2005〕1号）执行。体检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。

用人单位采用一定方式对拟聘用人员进行全面考察。
七、聘用
根据面试成绩、体检和考察情况，确定拟聘用人选并进行公示。应聘人员受聘后，与用人单位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。
八、有关待遇

受聘人员使用财政补助事业编制，相关待遇执行国家统一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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